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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管考機制
一、管考機制
二、管考方式
三、管考執行單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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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

.

.
（共65個）

.

.

.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

.

.
（共65個）

高等
教育
深耕
計畫

第一部分（一般大學）

第一部分（技專校院）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全校型計畫

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平臺

教育部教育部

管考機制

學校自訂
績效指標

跨校性共同績
效指標

品質管考團隊

1.追蹤管考績效
指標填報情形

2.資料分析

配合校務資料庫填報，平臺資料填報
時間為每年3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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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方式

• 每年依實際執行情形，於教育部所訂期限前，填寫執行
報告提報教育部，並公開資訊學校自評

•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由教育部籌組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
查，並提供改進建議年度考評

• 109及111年度上半年辦理實地考評

• 計畫期滿前，辦理外部同儕審查檢視計畫執行成效實地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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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執行單位角色

1

2

3
4
5

定期追蹤管考中心各項績效指標數據

行政協調與聯繫工作

協助辦理計畫考評作業

辦理績效指標精進工作坊

提供中心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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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
一、一般大學跨校共同性指標
二、技專校院跨校共同性指標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總覽（一般大學）

體系 面向 績效指標

一般
大學

人才培育

1.邀請國際優秀人才至中心進行交流情形（第2年起，國外研究水準相當之研究

中心派員進行3個月以上交流）。

2.延攬高階研發人才（專職碩士級及博士級研究人員）之情形

3.培養年輕學者或博士生具國際研究經驗之情形

學術研究
4.研究中心成員具影響力之論文數及影響力之成長情形

5.研究中心成員國際共同發表論文數及影響力的成長情形

環境建置 6.校內研發支持系統、外部資源爭取、相關法規制訂等研發生態建置情形及推動成效

標竿競逐 7.以標竿研究中心所訂目標之逐年達成情形

研究貢獻 8.研究成果對產業或社會發展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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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一般大學

面向 績效指標

人才培育 1.邀請國際優秀人才至中心進行交流情形（第2年起，國外研究水準
相當之研究中心派員進行3個月以上交流）

填寫說明：
1.請以量化數據呈現為主，並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所指國際優秀人才、研究水準相當之研究中心之定義，請依據中心屬性、領
域自行認定，並以文字說明認定方式。

3.請說明中心各年度預計邀請國際優秀人才數之合宜目標值，對應中心目前團
隊成員規模，呈現每年邀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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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人才培育 2.延攬高階研發人才（專職碩士級及博士級研究人員）之情形

填寫說明：
1.請以量化數據呈現為主，並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表所指研究人員參考「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之規定，為大學本職
為從事研究工作之專職（含專任或專案）人員，包含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

3.請說明中心各年度預計延攬高階研發人才人數之合宜目標值，對應中心團
隊成員規模，呈現高階研發人才比率及成長情形。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一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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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人才培育 3.培養年輕學者或博士生具國際研究經驗之情形

填寫說明：
1.請以量化數據呈現為主，並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年輕學者參考「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實施計畫」-
「玉山青年學者」定義，為取得最高學歷10年以內之學者。

3.國際研究經驗包含至國外參與國際研討會並發表會議論文、參與國際學術計
畫、擔任訪問學者、選送成員至外國學研機構進行相關學術研究、研習或交
流等（所發表之論文必須以研究中心名義發表）。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一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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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學術研究 4.研究中心成員具影響力之論文數及影響力之成長情形

填寫說明：
1.請以量化數據呈現為主，並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論文蒐集之資料庫以學校得自行取得為主，可為WOS或SCOPUS等資料庫。
3.影響力之表現，可包含被引用率、相對影響力、高影響係數期刊占比等表現。
4.論文包含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一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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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學術研究 5.研究中心成員國際共同發表論文數及影響力的成長情形

填寫說明：
1.請以量化數據呈現為主，並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論文蒐集之資料庫以學校得自行取得為主，可為WOS或SCOPUS等資料庫。
3.影響力之表現，可包含被引用率、相對影響力、高影響係數期刊占比等表現。
4.論文包含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一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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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環境建置 6.校內研發支持系統、外部資源爭取、相關法規制訂等研發生態建置情
形及推動成效

填寫說明：
1.請以質性文字說明為主，並輔以量化數據說明之。
2.外部資源爭取得為獲政府或企業相關研究資源之挹助。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一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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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標竿競逐 7.以標竿研究中心所訂目標之逐年達成情形

填寫說明：
1.請以量化數據呈現為主，並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請自行列表說明國際標竿研究中心之相關學術表現，說明現況值與目標值。
目標值應以國際標竿研究中心相關學術表現實際況情形設定之。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一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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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研究貢獻 8.研究成果對產業或社會發展之貢獻

填寫說明：
1.請以量化數據呈現為主，並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技術移轉、創新創業、專利表現（含新品種）等均可為產業貢獻的範疇。
3.促進經濟、文化、政治、教育、宗教等發展皆可為社會發展貢獻範疇。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一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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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
一、一般大學跨校共同性指標
二、技專校院跨校共同性指標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總覽（技專校院）

體系 面向 績效指標 備註

技專

校院

人才培
育

1.延攬高階研發人才（專職碩士級及博士級研究人員任職至少半年以上）
必選項目

2.培養具國際研究經驗之年輕學者或博士生
競逐
標竿 1.以標竿中心為目標之指標達成情形 必選項目

產業影
響力

1.具有重大性、創新性、獨特性、突破性或領先國際之實務應用技術開發
或研發成果

至少擇定2項2.研發成果或技術帶動產業往高值化發展，提升國內產業產值與競爭力

3.培育新創公司/衍生企業/研發服務公司（R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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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總覽（技專校院）

體系 面向 績效指標 備註

技專

校院

產學

合作

1.技術移轉金額/件數成長

至少擇定3項
2.國內外產學合作金額成長

3. 國內/國外專利價值成長

4.研發成果商品化/高價值新產品/創新營運模式建立

5.產企業投資金額成長

國際地

位及影

響力

1.成立國際產學聯盟合作/跨國實驗室合作/國際合作計畫

至少擇定2項

2.與國際知名研究機構/標竿研究中心交流合作情形（第2年起，應與國際知

名研究機構/標竿研究中心進行3個月以上交流）

3.國外高階研發人才/學者進駐合作情形（第2年起，國外高階研發人才/學者

進駐至少3個月以上）

4.促進國內產業技術拓展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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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人才培育 1.延攬高階研發人才（專職碩士級及博士級研究人員任職至少半年
以上）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高階研發人才係指「研究中心計畫執行後，經學校延攬加入與研究中心領
域相關之高階研究（研發）人員，並至少專職（含專任或專案）達6個月（含）
以上者」。

3.本項請列表呈現學校各年度預計延攬高階研發人才人數之合宜目標值，並對應
研究中心目前團隊成員人數（現況值），計算所延攬人才（各年度達成值）占
中心團隊成員人數比率逐年提升情形。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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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人才培育 2.培養具國際研究經驗之年輕學者或博士生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國際研究經驗包含至國外參與國際研討會並發表會議論文或產業技術篇章、
參與國際學術計畫或國際產學研發計畫、擔任訪問學者、選送成員至外國學研
機構進行相關學術研究、合作研發、研習或交流等（所發表之論文或產業技術
篇章必須以研究中心名義發表）。

3.年輕學者係指「取得最高學歷十年以內之學者」。
4.本項請列表呈現研究中心培養符合中心重點領域且具國際研究經驗之年輕學者
或博士生人數各年度之目標值，並計算逐年提升之百分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21



面向 績效指標

競逐標竿 以標竿中心為目標之指標達成情形

填寫說明：
1. 本項請研究中心提出以標竿中心為目標，研訂績效指標項目，並以量化數值
呈現為主之項目。

2.本項請研究中心訂定以縮減差距或超越標竿研究中心為目標，並列表呈現現
況值與合宜訂定各年度之目標值，以及達成之百分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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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產業影響力 1.具有重大性、創新性、獨特性、突破性或領先國際之實務應用技
術開發或研發成果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質性文字呈現為主，並得以量化數值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提出將於重點領域實務應用技術開發或研發成果達成具重大性、
創新性、獨特性、突破性或領先國際之項目，並依據中心團隊目前技術開發或
研發成果進展，訂定合宜之目標值。請列表說明現況值與各年度目標值，並輔
以達成之百分比說明。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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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產業影響力 2.研發成果或技術帶動產業往高值化發展，提升國內產業產值與競
爭力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質性文字呈現為主，並得以量化數值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提出重點領域研發成果或技術所對焦之產業領域，以文字具
體說明該研發成果或技術對產業往高值化發展、提升產值及競爭力之正面影
響，並請呈現該研發成果或技術對產業影響之現況值，及列表說明各年度之
目標值（輔以產值提升之量化數值說明）。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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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產業影響力 3.培育新創公司/衍生企業/研發服務公司（RSC）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列表呈現於重點技術研發領域促成新創公司、衍生企業或研
發服務公司（RSC）(至少一項)成立之目標達成情形，請呈現現況值與各年度
目標值，以及達成之百分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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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產學合作 1.技術移轉金額/件數成長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列表呈現以中心重點領域所開發技術之技術移轉金額或技術
移轉件數成效，請呈現現況值與合宜訂定各年度之目標值。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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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產學合作 2.國內外產學合作金額成長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列表呈現符合中心重點研發領域之國內及國外產學合作金額
成長情形，依據中心進行國內及國外產學合作實際現況，呈現現況值及訂定
合宜之各年度目標值，並輔以達成之百分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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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產學合作 3. 國內/國外專利價值成長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列表呈現符合中心重點領域之國內/國外專利價值成長，需分
別呈現所獲國內及國外專利價值成長情況，依據中心申請及獲得國內及國外
專利實際現況，呈現現況值及訂定合宜之各年度目標值，並輔以達成之百分
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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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產學合作 4.研發成果商品化/高價值新產品/創新營運模式建立

填寫說明：
1.本項請研究中心依研發成果或技術屬性，列表呈現於「研發成果商品化」、
「高價值新產品」或「創新營運模式建立」（至少一項）之目標達成情形。

2.「研發成果商品化」係指中心研發成果或技術已實際技轉並開發為市場上之
商品；「高價值新產品」係指中心研發成果或技術已與產業合作研發完成具
高價值之新產品，前開二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
明；另「創新營運模式建立」係指中心研發成果或技術改變產業現況，促成
該產業領域有創新之營運模式，請以質性文字呈現為主，並得以量化數值補
充說明。

3.請呈現現況值及訂定合宜之各年度目標值，並輔以達成之百分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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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產學合作 5.產企業投資金額成長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列表呈現產企業投資於研究中心經費之各年度金額成長目標，
請依中心獲得產企業投資之現況，呈現現況值與合宜訂定各年度之目標值，
以及達成之百分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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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國際地位及影響力 1.成立國際產學聯盟合作/跨國實驗室合作/國際合作計畫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列表呈現於成立國際產學聯盟合作、與跨國實驗室合作或進
行國際合作計畫（至少一項）之目標達成情形，請依中心進行國際合作之現
況，呈現現況值與合宜訂定各年度之目標值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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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國際地位及影響力 2.與國際知名研究機構/標竿研究中心交流合作情形（第2年起，
應與國際知名研究機構/標竿研究中心進行3個月以上交流）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列表呈現與相關領域之國際知名研究機構或標竿研究中心交
流合作次數及情形，第2年起，每年應與國際知名研究機構或標竿研究中心
至少3個月以上之合作交流，請依中心國際交流現況，呈現現況值與訂定合
宜之各年度目標值，以及達成之百分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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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國際地位及影響力 3.國外高階研發人才/學者進駐合作情形（第2年起，國外高
階研發人才/學者進駐至少3個月以上）。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量化數值呈現為主，並得以質性文字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列表呈現國外相關領域之高階研發人才或學者進駐研究中心
合作研發情形，第2年起，國外高階研發人才或學者應進駐研究中心至少3個
月以上。請依研究中心與國外高階研發人才或學者合作之現況，呈現現況值
與合宜訂定各年度之目標值。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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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績效指標

國際地位及影響力 4.促進國內產業技術拓展國際市場

填寫說明：
1.本項請以質性文字呈現為主，並得以量化數值補充說明。
2.本項請研究中心說明研發成果或技術促進國內產業技術拓展至國際市場之情
形，請呈現現況值與合宜訂定各年度之目標值，輔以達成之百分比。

跨校共同性績效指標-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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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執行注意事項



學校執行注意事項

36

一、為利中心訂定完整績效指標，修正計畫書繳交期限延至5/10。
二、修正計畫書績效指標之研擬，應完整呈現共同性績效指標及校定績效指標

，並有具體之分年達成值及計畫總目標值。
三、研究中心成員應於所發表之研究成果呈現研究中心名稱，俾利未來檢視中

心執行成效。（參考案例）

四、研究中心成員調整異動，以不超過10%之比率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如
計畫主持人異動）應報本部。

五、研究中心執行成效除定期填報於管考平臺，學校應將計畫書簡報及自訂績
效指標執行成效，依資訊公開精神，自行公布於學校網站週知。

六、計畫經費支應請確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辦理（
刻正辦理發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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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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